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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14         证券简称：宝馨科技         公告编号：2017-026 

 

苏州宝馨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和2017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一、 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1、履行的审议程序 

苏州宝馨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7年 4月 27日

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会议以 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

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和 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朱永福先生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

《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此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公司股东朱永福

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苏州永福投资有限公司将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2、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1）公司向客户销售产品时需配套提供少量压铸件，公司出于对苏州镁馨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镁馨”）的了解和对其产品质量的认可，2016年度向

其采购压铸件总金额为1,026.60万元，占同类交易比例为3.50%。 

（2）镁馨向其客户销售产品时需配套提供少量钣金件，镁馨出于对公司的

了解和对公司产品质量的认可，2016年度向公司采购钣金件总金额为79.71万元，

占同类交易比例为0.15%。 

（3）公司因车辆维修保养，苏州奔宝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奔宝”）

为公司提供车辆维修保养服务，2016年度发生的交易总金额为1.68万元，占同类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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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比例为0.01%。 

（4）苏州瑞客特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客特”）主要从事湿

化学设备和自动化设备的研发、批发、佣金代理（拍卖除外）、进出口业务，瑞

客特出于对公司的了解和对公司产品质量的认可，2016年度瑞客特向公司采购湿

化学设备总金额为1,084.83万元，占同类交易比例为1.98%。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币种：万元人民币，未税价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

易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2017 年预计 

金额 

截至披露日已

发生金额 

2016 年发生金

额 

向关联人

采购商品 

苏州镁馨科

技有限公司 
压铸件 

按照客户

报价扣除

12%管销

费用后与

镁馨结算 

1,300 278.04 1,026.60 

向关联人

销售商品 

苏州镁馨科

技有限公司 
钣金件 

参照市场

价格协议

结算 

60 19.83 79.71 

苏州瑞客特

自动化设备

有限公司 

湿化学

设备 

参照市场

价格协议

结算 

6,500 1,591.03 1,084.83 

小计： / / 6,560 1,610.86 1,164.54 

接受关联

人提供的

劳务 

苏州奔宝汽

车服务有限

公司 

维修费 

参照市场

价格协议

结算 

2 0.29 1.68 

合计： 7,862 1,889.19 2,192.82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币种：万元人民币，未税价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

易内容 

2016 年实际 

发生额 

2016 年预计 

金额 

实际发生

额占同类

业务比例

（%） 

实际发生额

与预计金额

差异（%） 

披露日期及

索引 

向关联人

采购商品 

苏州镁馨科技

有限公司 
压铸件 1,026.60 1,300 3.50 -21.03% 

2016年4月28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 

cninfo.com.cn/ 

向关联人

销售商品 

苏州镁馨科技

有限公司 
钣金件 79.71 200 0.15 -60.15% 

苏州瑞客特自

动化设备有限

公司 

湿化学

设备 
1,084.83 10,000 1.98 -8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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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

易内容 

2016 年实际 

发生额 

2016 年预计 

金额 

实际发生

额占同类

业务比例

（%） 

实际发生额

与预计金额

差异（%） 

披露日期及

索引 

小计： / 1,164.54 10,200 / / 

接受关联

人提供的

劳务 

苏州奔宝汽车

服务有限公司 
维修费 1.68 50 0.01 -96.64% 

合计： 2,192.82 11,550 / / 
 

实际发生额与预计金额差异原因说明： 

2016年实际发生额与预计金额差异原因，主要系前期预估时的依据，因市场

等诸多因素发生较大改变所致。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1、苏州镁馨科技有限公司（简称“镁馨”） 

法定代表人：倪鹏飞 

注册资本：777万美元  

成立日期：2007年6月20日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国法人独资） 

住所：苏州高新区浒墅关经济开发区新亭路10号 

经营范围：研发、加工、制造汽车及机车用模具、夹具、铸锻毛坯件及精加

工件，销售自产产品并提供相关技术及售后服务。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至2017年3月31日，镁馨的总资产为3,978万元、净资

产为109万元、主营业务收入为625万元、净利润为-333万元。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镁馨是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广讯有限公司所投资的公

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的规定，镁馨是公司的关联方。 

2、苏州奔宝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简称“奔宝”） 

法定代表人：朱永福 

注册资本：100万元 

成立日期：2012年08月07日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镇丹枫路38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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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二类汽车维修（二类汽车维修（乘用车））；汽车租赁；汽车上

牌手续、汽车贷款手续代办；销售：汽车用品、汽车配件、五金、汽车装潢用品。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至2017年3月31日，奔宝的总资产为112.76万元、净

资产为-256.95万元、主营业务收入为24.98万元、净利润为6.1万元。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奔宝是由苏州永福投资有限公司控股的公司，本公司

董事、总经理朱永福先生担任奔宝的执行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10.1.3的规定，奔宝是公司的关联方。 

3、苏州瑞客特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简称“瑞客特”） 

法定代表人：Peter Günther Fath 

注册资本： 3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5年8月20日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外国投资者合资） 

住所：苏州高新区石阳路17号 

经营范围：从事湿化学设备和自动化设备的研发、批发、佣金代理（拍卖除

外）、进出口业务（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的，

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上述产品的安装、调试、维修维护服务，并提供相

关技术支持和售后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至2017年3月31日，瑞客特的总资产为1,905.63万元、

净资产为54.75万元、主营业务收入为1,705.13万元、净利润为48.62万元。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董事、总经理朱永福先生的女儿朱虹女士在瑞客

特担任副董事长，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的规定，瑞客特

是公司的关联方。 

4、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认为上述关联方的财务状况和资信状况良好，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日

常交易中均能履行合同约定。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定价政策：关联交易价格以市场价格为基础，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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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协商确定交易价格。 

2、定价依据： 

（1）公司与镁馨的关联交易定价依据：采购原材料或商品的价格公司按照

客户报价扣除 12%管销费用后与镁馨结算；销售产品和劳务是参照市场价格协议

结算。 

（2）公司与奔宝、瑞客特的业务均参照市场价格协议结算。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制度的规定，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

易均坚持了市场化原则，没有损害本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的利益。关联交易金额在

公司经营成本、收入和净资产中所占比例较小，不影响本公司各项业务的独立性，

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没有损害本公司利益。 

公司各项业务均独立于各关联方，与各关联方的业务往来不构成公司对各关

联方的依赖关系。 

五、相关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在召开本次董事会前，认真阅读了本次关联交易的有关文件，

经认真审查，我们认为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因正常生产经营需要而发生

的，关联交易是根据市场化原则而运作的，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 

2、独立董事意见： 

经审议，独立董事认为：公司预计 2017年度关联交易预计是基于公司 2016

年发生的交易情况做出的合理预测，上述交易符合诚实信用、互惠互利的原则，

定价公允，不会影响公司资产的独立性，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公司 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3、监事会意见：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关于公司 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和 2017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制度的规定，遵循了市场经济原

则，以达到互惠互利的目的，公司与关联方的交易没有损害本公司及非关联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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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利益，有利于公司经营业绩的稳定增长。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董事意见； 

3、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苏州宝馨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4月27日  




